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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办〔2017〕127号

西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西峡县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

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西峡县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风险补偿金管理办

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抓好落实。

2017 年 11 月 17 日



— 2 —

西峡县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
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暂行）》（以下简称《助推脱贫方案》）和《财政支持扶贫

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贷款风险补偿方案》精神，经县政府研

究决定，设立西峡县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风险补偿金

（以下简称“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为规范管理，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是指西峡

县财政按照“政银联动、合作共赢”的原则，专用于支持发展

《助推脱贫方案》项下的扶贫小额信贷和担保业务，引导相关

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信贷支持，促进贫困户增收，

实现稳定脱贫的资金。

第三条 县财政局负责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的拨付

和管理，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资金的设立和适用

第四条 统筹相关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设立扶贫小额信

贷风险补偿金，2017 年到位资金为 3200 万元（其中农业银行

1500 万元、农商银行 1700 万元）。由中共西峡县委农村工作

办公室在签订协议的合作银行设立专户，并委托西峡县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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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各合作银行按实际转入专户的扶贫小额信贷风

险补偿金放大 6——10 倍的额度，为县域内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带贫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提供贷款。

第三章 资金的使用

第六条 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的使用实行“一事一

议”制度，由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并形成会议纪要。当扶

贫小额贷款实际发生风险或者借款主体出现违约时，按照会议

纪要和合作银行的协议约定执行。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七条 县财政局、金融办定期或不定期对风险补偿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核和评

估。对违法违纪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并依法追究机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参与及管理金融扶贫的各方，如果在扶贫小额信

贷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中发现问题，各方需及时告知县财政

局，县财政局将根据财政资金运营情况及时调整，完善工作机

制与相关政策。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西峡县政府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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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1月 17日印发


